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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訂定

「弘光科技大學住宿減免補助學生服務回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學生申請住宿減免補助獲通過及寒暑假免費住宿學生者。 

三、服務回饋時數為每學期 28 小時，寒暑假每月 7 小時，執行本校學務處生活暨

住宿輔導組(生住組)規劃之服務項目。 

四、服務項目包括社區服務及活動支援等賃居服務相關事宜。  

 五、服務回饋期程為獲核定補助之日起至下一學期申請日前止(含寒、暑假)；應屆畢

業生應於畢業前完成服務回饋時數。  

六、申請住宿減免補助通過者，如符合下列條件，服務回饋時數與服務內涵如下： 

(一)學期成績優異： 

1.申請之前一學期平均成績為班上排名前 10%，時數全免。 

2.申請之前一學期平均成績為班上排名前 30%，時數抵免 1/2。  

(二)英語檢定通過：（僅限在學期間考取之證照，可每學期使用） 

1.通過中級全民英檢(多益 550 分以上或同等)，時數全免。 

2.通過初級全民英檢(多益 350 分以上或同等)，時數抵免 1/2。 

3.參加其他英語能力檢定為中高級(含)以上者，依教育部公告英語能力 檢定

對照表辦理。 

(三)原住民族語測驗通過：（僅限在學期間考取之證照，可每學期使用）  

1.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力認證測驗中高級，時數全免。 

2.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力認證測驗中級，時數抵免 1/2。 

七、申請住宿減免補助通過者如未完成規定服務時數，爾後申請「住宿減免補 

助」，不予補助。  

八、生住組依申請住宿減免補助通過者之「服務回饋紀錄卡」，確認服務回饋時數，

並依據「服務回饋實作評核表」實施考核。  

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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